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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512(2020)号决议 

  2020 年 2 月 28 日安全理事会第 8736 次会议通过 

 安全理事会， 

 回顾其以往关于几内亚比绍局势的所有各项决议、主席声明和向新闻界发表

的谈话， 

 重申对几内亚比绍的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承诺，强调几内亚比绍当

局负有保障几内亚比绍全境稳定与安全的首要责任，特别指出国家自主实施包容

的政治、和平与安全相关举措的重要性， 

 促请几内亚比绍政府采取切实步骤确保国家的和平、安全与稳定，为此通过包

容各方的对话解决政治危机，根据 2016 年 10 月 14 日《科纳克里协定》实施紧急

改革，通过加强司法部门打击腐败，打击各种形式的贩毒和贩运，改善公共行政和

国家收入管理，努力消除贫困，确保向民众提供基本服务，并促进和保护人权， 

 欢迎 2019 年在法定时限内和平举行立法和总统选举， 

 欢迎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非盟和安会)2019 年 11 月 6 日的公报，其中促

请几内亚比绍所有政治利益攸关方将国家利益置于一切其他考虑之上，为所有利

益攸关方之间的建设性对话创造环境，以巩固几内亚比绍的和平、稳定和社会经

济发展， 

 呼吁所有政治行为体，包括妇女、青年和民间社会组织，进行包容各方的对

话，以此作为找到持久解决几内亚比绍境内旷日持久的分歧以及当前政治和体制

危机的唯一可行办法， 

 欢迎西非经共体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机构 2020 年 2 月 9 日特别会议公报，

其中邀请负责处理几内亚比绍选举争端的司法机构即最高法院根据几内亚比绍

宪法规定和选举法充分发挥作用，支持国家政治和体制正常化，又欢迎西非经共

体 2020 年 2 月 21 日公报，再次邀请全国选举委员会和最高法院建设性合作，以

维护选举进程的完整性和保障国家和平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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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指出，以西非经共体题为“解决几内亚比绍政治危机协定”的六点路线

图为基础的《科纳克里协定》是恢复几内亚比绍持久和平与稳定的主要框架，根

据 2018 年 2 月 14 日的《稳定公约》，严格遵守和全面执行《科纳克里协定》对

于恢复可持续和国家自主的改革工作至关重要， 

 赞扬并鼓励国际伙伴，特别是联合国、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

非洲联盟(非盟)、葡萄牙语国家共同体(葡语共同体)和欧洲联盟(欧盟)(“五方集

团”)继续努力，帮助保持和促进几内亚比绍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包括为此而支

持执行《科纳克里协定》，在此方面认识到建设和平委员会在加强这些努力以支

持几内亚比绍建设和平长期优先事项方面的作用，为此鼓励所有国家、区域和国

际伙伴密切协调， 

 强调需要尊重各项民主原则，强调指出全国和解、包容各方的对话和善治对

几内亚比绍实现持久和平至关重要，还强调指出必须在维护权力分立、法治、公

正和消除有罪不罚等原则的同时，确保所有几内亚比绍人、包括妇女和青年充分

有效地参与国家和地方各级的政治和建设和平进程，并鼓励所有利益攸关方参与

这些进程， 

 重申关切贩毒和贩运人口等一切形式贩运活动及相关跨国有组织犯罪活动

对和平与稳定构成的威胁，在此方面鼓励几内亚比绍政府、西非经共体、联几建

和办、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和其他相关利益攸

关方持续努力应对这一威胁， 

 指出在原产国、过境国和最终目的地国打击贩毒活动是一项共同和分担的责

任，在这方面强调指出需加强相关伙伴之间的协调，加强集体努力，特别是为此

交流信息，着重指出，任何持久解决几内亚比绍不稳定问题的办法都必须作出相

关规定，以期打击有罪不罚，确保将那些对政治暗杀和其他严重罪行负有责任者，

包括对扰乱宪政秩序行为和贩毒行为负有责任者绳之以法，包括通过国家司法机

制这样做， 

 强调正如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的第 1325(2000)号决议及其后相关决议所述，

妇女在预防和解决冲突以及在建设和平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为此欢迎联几建和办、

国家当局和民间社会组织继续合作，以增加妇女在几内亚比绍的社会和政治参与， 

 表示注意到秘书长 2020 年 2 月 6 日关于几内亚比绍的报告(S/2020/105)， 

延长联几建和办任务期限 

 1. 决定将联几建和办任务期限延长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 赞扬根据秘书长 2018 年 12 月 6 日特别报告(S/2018/1086)中关于联几建

和办重组的建议并按照第2458(2019)号决议顺利完成第一阶段工作并完成第二阶

段部分工作，即在 2019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关闭所有联几建和办区域办事处，赞

同重新确定联几建和办任务的优先次序和规划其分阶段缩编，包括为此与国家伙

伴和联合国国家工作队(国家工作队)在建设和平基金支助下实施联合方案活动；

请联几建和办将重点置于以下阶段： 

https://undocs.org/ch/S/RES/1325(2000)
https://undocs.org/ch/S/2020/105
https://undocs.org/ch/S/2018/1086
https://undocs.org/ch/S/RES/2458(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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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第二阶段(选举后阶段) 

– 联几建和办将继续与国际伙伴，包括与五方集团协调履行斡旋职能，支

持几内亚比绍当局和平、稳定和民主地解决选举争端； 

– 联几建和办将通过体现了新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合作框架(2021-2025

年)的联合国过渡计划，与几内亚比绍国家当局和国际伙伴协调，为根据

《科纳克里协定》和西非经共体六点路线图实施改革议程创造有利条件； 

 (b) 第三阶段(过渡阶段) 

– 联几建和办将继续执行过渡计划，逐步缩编，将任务移交给国家工作队、

联合国西非和萨赫勒办事处(西萨办)以及其他区域和国际伙伴，以期在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任务，同时铭记需采取灵活办法确保无缝移交

职责，并与几内亚比绍政府密切合作，确保国家对这一进程拥有自主权； 

 3. 决定联几建和办应继续作为一个精简的斡旋特别政治任务开展工作，由

一名助理秘书长职等的特别代表领导； 

 4. 请联几建和办通过特别代表斡旋和政治支持等方式，尤其重点关注以下

优先事项： 

 (a) 支持全面执行《科纳克里协定》和西非经共体六点路线图，促进包容各

方的政治对话和全国和解进程，推动加强民主治理，特别是实行紧迫的改革，包

括关于《宪法》、《选举法》和《政党框架法》的改革； 

 (b) 通过提供技术援助等方式支持几内亚比绍国家当局加快并完成对几内

亚比绍《宪法》的审查； 

 5. 请联几建和办和特别代表除上述优先事项外继续协助、协调和领导以下

领域的国际努力以确保几内亚比绍的持久和平与稳定： 

 (a) 支持几内亚比绍政府加强民主机构，提高国家机关根据宪法有效开展工

作的能力； 

 (b) 协助国家当局和利益攸关方促进和保护人权，开展人权监测和报告活动； 

 (c) 与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密切合作，为几内亚比绍政府提供战略和技术

咨询和支持，以打击贩毒和跨国有组织犯罪； 

 (d) 支持几内亚比绍政府和其他利益攸关方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325(2000)、

1820(2008)、2242(2015)和 2493(2019)号决议将性别平等视角纳入建设和平工作，

执行《全国性别平等行动计划》，确保妇女能够参与和参加各级工作并享有代表

权，包括为此而提供性别平等顾问； 

 (e) 与建设和平委员会密切合作，支持几内亚比绍政府动员、统一和协调国

际援助，以实施《科纳克里协定》和西非经共体路线图中概述的改革； 

 6. 请秘书长对联几建和办将移交任务的国家工作队和其他伙伴进行全面

的能力摸底了解，并为联几建和办关闭后国家工作队的足迹，包括非常驻国家工

https://undocs.org/ch/S/RES/1325(2000)
https://undocs.org/ch/S/RES/1820(2008)
https://undocs.org/ch/S/RES/2242(2015)
https://undocs.org/ch/S/RES/2493(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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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队工作人员，制定一个互补、包容的愿景和计划，并在这方面根据已查明的能

力差距优先定夺资源调动战略和工作人员部署； 

 7. 决定联几建和办将根据国内法和国际法以及联合国规则和条例，继续努

力减少其关闭对东道国环境的影响，确保对有待关闭的地点进行环境评估； 

 8. 请秘书长在 2020 年 12 月 31 日任务完成日之后，一俟所有实务工作人

员都已离开，立即开始清理结束联几建和办，至迟于 2021 年 2 月 28 日完成清理

结束进程；强调指出联几建和办清理结束时间表与国家工作队关于资产和房地的

决策相衔接的重要性； 

政治进程 

 9. 表示关切几内亚比绍政治局势，促请几内亚比绍所有政治利益攸关方避

免采取可能扰乱政治进程、加剧紧张局势或煽动歧视、仇恨或暴力的行动和言论，

敦促他们促请各自选民也这样做； 

 10. 促请几内亚比绍政府根据《科纳克里协定》和西非经共体六点路线图实

施紧急改革，包括作为优先事项的《宪法》改革，以及《选举法》、《政党框架法》、

国防和安全部门以及司法部门等改革，确保权力分立、人人享有诉诸司法的机会，

特别关注妇女和青年； 

 11. 促请几内亚比绍政府在联合国和其他相关伙伴支持下制定新的国家发

展战略，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等关键发展领域重建势头； 

 12. 促请几内亚比绍政府、全国会议组织委员会以及相关政治利益攸关方和

民间社会组织召开包容各方的促进和平、稳定与和解全国会议； 

 13. 鼓励几内亚比绍政府继续努力确保对本国的国防和安全部队进行有效

的文官管控和监督，强调指出必须继续这么做以确保国家机构妥善运作； 

 14. 欢迎几内亚比绍国防和安全部队继续不干涉几内亚比绍的政治进程，促

请他们继续完全服从文官管控； 

 15. 重申国防和安全部门改革对几内亚比绍长期稳定的重要性，鼓励相关的

次区域、区域和国际伙伴协调努力，支持几内亚比绍当局实施此类改革； 

 16. 赞扬西非经共体追究那些阻碍几内亚比绍政治和选举进程顺利进行并

威胁和平与稳定者的责任，鼓励西非经共体继续为几内亚比绍当局提供政治、斡

旋和调解支持，欢迎西非经共体将西非经共体几内亚比绍特派团(西共体几比特

派团)的任务期限延长至 2020 年 3 月，以支持执行《科纳克里协定》和西非经共

体六点路线图，赞扬西共体几比特派团在保障国家机构安全和支持国防和安全部

门改革方面发挥关键作用，鼓励西非经共体考虑进一步延长西共体几比特派团任

务期限，赞扬欧盟提供财政支持，欢迎欧盟愿考虑进一步支持西共体几比特派团

的备选方案，敦促双边、区域和国际伙伴考虑提供财政援助以支持继续部署西共

体几比特派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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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欢迎建设和平委员会继续与几内亚比绍当局和几内亚比绍境内其他相

关利益攸关方互动协作，鼓励建设和平委员会密切关注和支持联几建和办过渡进

程和几内亚比绍长期建设和平工作，欢迎建设和平委员会定期向安全理事会通报

为支持几内亚比绍而开展的工作； 

 18. 强调指出将性别观点纳入主流和支持增强妇女权能对于实现几内亚比

绍的政治和社会经济稳定及对于建设持久和可持续和平所具有的重要性，请秘书

长确保联几建和办的过渡进程始终对性别问题具有敏感性，确保联合国比绍国别

小组拥有必要的资源，以便在联几建和办关闭后继续提供相关的专长能力，在此

方面促请捐助者提供适足财政捐款，以支持几内亚比绍具有性别平等观念的建设

和平优先事项； 

 19. 表示安全理事会随时准备根据几内亚比绍局势的进一步发展采取适当

的应对措施； 

贩毒和有组织犯罪活动 

 20. 再次促请几内亚比绍当局执行和审查本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活动的

立法和机制，包括打击贩毒、贩运人口和洗钱，这些犯罪行为威胁几内亚比绍及

其所在次区域的安全与稳定；鼓励国际伙伴为此支持相关国家机构，支持毒品和

犯罪问题办公室派驻几内亚比绍人员，并为短期、中期和长期优先事项而向联几

建和办信托基金提供支持；还鼓励国际社会就几内亚比绍所辖范围内的空中交通

管制、监视和海上安全等方面与几内亚比绍合作，尤其是为了打击贩毒、非法捕

鱼和非法开采自然资源；促请几内亚比绍当局向国内缉毒单位提供适足资源和政

治支持，开展调查和追究行为人责任，以此显示打击贩毒的决心； 

 21. 强调指出打击贩毒对实现几内亚比绍政治和经济稳定的重要性，请秘书

长确保联几建和办现有结构内具备相关能力，并请秘书长通过与国际伙伴协作，

保证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驻比绍办事处有足够的工作人员，鼓励捐助者确保为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在几内亚比绍的方案提供适足财政捐款并在联几建和办

撤出后提供适当的专长能力； 

人权 

 22. 敦促几内亚比绍当局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促进和保护人权，消除有罪不罚

现象，确保正当程序，包括为此而保护证人，并根据国内法和国际法对侵犯践踏

人权行为，包括性别暴力和性别歧视，进行透明、独立和可信的调查，查明此类

行为人并追究其责任； 

 23. 促请几内亚比绍政府在国际和区域支持下采取步骤确保对侵犯人权行

为作出预警、加以预防和问责，特别重视表达自由、和平集会自由，谴责仇恨言

论和煽动暴力，禁止煽动危险紧迫的暴力； 

 24. 促请几内亚比绍政府加强国内促进和保护人权系统，包括为此而按照

《巴黎原则》设立一个独立的国家人权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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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长的报告 

 25. 请秘书长在本决议通过后 5 个月内向安全理事会提交报告，说明本决议

执行情况以及联几建和办的缩编和过渡情况，包括缩编各阶段的详情，并根据第

2048(2012)号决议第 12 段，在本决议通过后 5 个月内向第 2048(2012)号决议所设

委员会提交报告，说明在稳定几内亚比绍局势和恢复宪政秩序方面取得的进展，

并就制裁制度提出建议，包括但不限于关于继续执行、调整或中止以及可能的除

名等方面； 

 26. 决定根据第 2048(2012)号决议第 12 段，在本决议通过后 6 个月时审查

根据第 2048(2012)号决议制定的措施，特别是考虑到安理会上述期望，审议适当

的具体措施，包括但不限于关于继续执行、调整或中止以及可能的除名等方面； 

 27. 决定继续积极处理此案。 

 

https://undocs.org/ch/S/RES/2048(2012)
https://undocs.org/ch/S/RES/2048(2012)
https://undocs.org/ch/S/RES/2048(2012)
https://undocs.org/ch/S/RES/2048(2012)

